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试点阶段审
理的行政案件，主要包括以市级人民政府为被告
的一审行政案件；市级行政机关为上诉人或被上
诉人的二审行政案件等。截至2015年年底，上海
市三中院共受理行政案件61610件，以市政府为
被告的一审案件达242件。截至目前，上海市政府
还未遭遇败诉。（1月19日《人民日报》）

实现“零败诉”的地方政府并非只有上海市。

去年年底，四川省法制办透露，当年以省政府为
被告的行政应诉案件126件，“目前零败诉”。

地方政府在行政诉讼中“零败诉”，表明其行
政行为总体是规范的，这显然值得欣慰。政治清
明，行政规范，然后才会有法治底气。这种法治底
气弥足珍贵，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地方政府这些
年打造“法治政府”的成效。

不过，法治政府未必一定是“零败诉”，“零败
诉”也未必直接传达给民众一个积极的信号。其
中被抑制的不满、不平乃至不公，或将失去最后
的诉求渠道，而终归于沉寂。只是，这沉寂也未必
能够完全消失，不过继续衍生新的不平而已。

也因此，地方政府不必将“零败诉”视为成
绩。民众之所以将地方政府列为被告，并非没事

找事，更不是刻意与政府为难、给政府难堪，实在
是将政府视为解决问题的最后途径。

一个理性、克制的政府，理应以行政诉讼为
镜鉴，时常照照自己，从中发现日常行政行为的
不足，或勉力解决，或督促解决。过于嫌恶诉讼，
忌讳败诉，仍是一种“好面子”的行政癖好，并不
足取，也不足以给民众一个积极的信号。

上海三中院副院长璩富荣自己也承认，“不
是说市政府没有败诉，其作出的行政行为就没有
瑕疵。我们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通报会等形式，
就司法审查中发现的问题与市政府进行沟通，在
去年，我们还针对市级机关的行政行为瑕疵发出
了两个司法建议给被告。”

法院的苦心令人感叹，但却不足为法。多大

的“瑕疵”才算是违法？其间有太多的自由裁量空
间，也有着太大的想象空间。以公民申请信息公
开遇阻起诉政府，而政府一再以程序为由拒绝公
开，尽管其程序并未违法，但公开变成“不公开”
则是铁定的事实，这让公民情何以堪？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王振宇早
就披露，我国行政诉讼的一大特点就是原告胜诉
率即被告败诉率低，其中有法院自身原因，也有
百姓“不会告”的原因，但突出的是法院受制于地
方。这也部分暴露出“零败诉”的一些秘密。

惟愿在接下来的司法改革中，法院能够真正
就案说法，而政府也能够以出庭应诉为常态，这
样，也就不会出现“零败诉”这样的事情，至少不
再视之为“成绩”了。

想趁着年轻生二胎，却遭到儿子的强烈反
对，妈妈担心影响儿子的情绪和学习，只有忍痛
打掉肚子里的孩子。（1月19日《楚天金报》）

“头孩”反对弟弟妹妹到来的消息越来越多，
这些坚决阻止父母的孩子，更被定义为自私、冷
漠，称他们是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独生子女。
很难说类似的说法全无道理，但笔者以为，所谓

“头孩焦虑”，不过是一个被渲染的伪问题。
站在孩子角度来理解，担心弟弟妹妹的到来

抢了父母对自己的爱，是一种很正常的孩童心
理，或许不成熟，却可能是每个小孩的下意识反
应。在所有准备生“二孩”的家庭中，譬如头孩要
求父母写下《保证书》，或者是直接以不参加中考
来反对，此种举动所出现的概率，仍然非常低，不
足以推论出“头孩焦虑”的普遍结论。

二孩年代，注定欢乐和忧愁并存。但无论如
何，“头孩焦虑”都不应该被放大，舆论亦不应对
此种现象无限拔高。无限拔高会“失真”，亦会遮
蔽掉二孩生育中的真问题：对不少家庭而言，不
敢生育二孩的缘由，不是头孩的反对，而是育儿
成本以及此后的培养成本，这可能不是他们所能
承受的。对于准备生育“二孩”的家庭，社会与职
能部门都应加强制度性鼓励，这比“头孩焦虑”更
应成为公共议题。

近日，江苏常州市民孙小姐来兰陵派出所
进行身份证的更换。第一张照片拍完后，孙小
姐认为自己眼睛太小，要求重拍。而第二张照
片，又觉得自己眼睛瞪得太大，显得太凶，仍不
满意。经过多次重拍后，孙小姐觉得其中一张
还可以。不曾想过了一会，“回过味来”的孙小

姐又说照片不好看，百般要求下，派出所工作
人员只得打电话联系分局将上传的照片撤换
掉。就这样，前前后后拍摄了32次，孙小姐表示
还是那张被替下来的最合适。最后，哭笑不得
的工作人员还是用了该照片作为身份证照。(1
月20日光明网)

3个人在树上修剪树枝，30多个头戴安全
帽的人在树下悠闲地围观……近日，浙江诸暨
市园林部门一幅修剪树枝的照片流传在网上，
并引发网友质疑。当地园林部门回复称，工作
人员各司其职。对此，作为园林单位的主管部
门，诸暨住建局回应，存在施工组织不合理、消
极怠工现象，且园林管理局发言人的回复属于
推责狡辩，将对园林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进行问
责处理。（新华社1月19日电）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
看你”。在那些围观者看来，修剪树枝可能是一
种风景，只是他们没有想到，自己也会成为风
景，闯入别人的镜头。

面对这样一幅画面，稍微有点常识和良知
的人，都会为此感到羞惭。想不到有关部门竟
然解释成“出于保护来往行人车辆的安全考
虑，工作人员各司其职”，真是连故事都不该这
么编的，这不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又是什
么。不怕有人胡说八道，就怕没人说道。值得肯
定的是，主管部门指出了推责狡辩的实质，对
相关负责人进行了问责。

修树围观，人们纳闷为什么会发生这样
的事情？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到的答案
自也不同。在笔者看来，最值得一说的是
“基层衙门化”。

在现实中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机关部门，有
着很浓的衙门气。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人浮

于事，体现在一项工作，往往是看的人多说的
人多，但干的人少。因此你会发现，不少机关部
门是官多兵少，干活的人更少，有些是年年招
人年年喊无人可用。可怕的是，这种“衙门化”
具有渗透力，不仅在机关层面存在，而且已经
发展蔓延到了基层。

拿“修树围观”来说，3个在树上修剪树枝
的，都是干活的人，甚至他们只是临时工。而在
树下围观的人，有的是领导，有的是正式
工。可在他们的理解中，这里最起码是在他
们的一亩三分地上，他们处于食物链的顶
端，于是他们有围观的资格，甚至在围观时
还能享受到一种异样的快感。

就现实情况来看，这种“基层衙门化”
十分普遍，也十分严重。很多业务单位，本
来是做事的，但也平白无故设置了一个大机
关；而一个人只要提拔了，很多时候也就告
别了具体事务，不再动手做事，只是动嘴说
人，有时相互扯皮，制造内耗。事不是他们
干的，可功劳都是他们的；一旦出现了问
题，罪过都是别人的。“吾观于乡，而知王
道之易易也”，这种“基层衙门化”是身边
的作风问题，危害极大，影响极大。相对于
一些发生在上级机关的衙门化，这种发生在
基层的衙门化更为值得关注。而解决“基层
衙门化”的难度，也丝毫不逊于在作风上
“打老虎”。

作 者/ 陶小莫

今年上海首场车牌个人额度拍卖举行，车牌
额度投放9409辆，第一季度警示价(类似于政府
指导价)为80600元。2016年计划投放非营业性客
车额度10万辆，但是面对近18万的竞拍者，依然

“僧多粥少”。(1月19《中国经济周刊》)
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车主申请机动车

登记，在提交相关凭证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
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完成机动车
登记审查工作，对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应当发
放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和行驶证；对不符合前
款规定条件的，应当说明不予登记的理由。”也就
是说，汽车上牌是公民权利，政府不能给公民上
牌附加条件，收取费用。

汽车牌照属于公共资源，拍卖公共资源理应
取得民众的同意，政府不能把民众排除在公共决
策之外自说自话。此外，有不少车主为了规避上
牌费，转而前往苏浙地区上牌，表面上看，政府从
数量上控制了私家车增长，但是挂外地牌照汽车
仍然在城市行驶，对解决交通拥堵与环境问题的
作用有限。

解决交通拥堵与环境问题，应依靠科学的交
通规划和高效的交通管理，并非只有限制私车一
条路。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保证“无车族”交通利
益，让民众体会到不买车的好处，才是上策。

拍卖车牌

难挡车轮滚滚
□ 叶祝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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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21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邵方超

电话:(0531)８５１９3692 Email:zxz@dzwww.com观点4 广告

不必将“零败诉”视为好成绩
□ 胡印斌

“修树围观”中的基层衙门化
□ 乔杉

“头孩焦虑”

被过度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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